
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１

、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今创集团”）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２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６１８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今创集团”，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６８０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

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３２．６９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

，

２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

发行，无老股转让。

３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９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７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３７

，

６０４

，

２３１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１

，

２２９

，

２８２

，

３１１．３９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９５

，

７６９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６

，

３９９

，

６８８．６１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４

，

１９２

，

７５１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１３７

，

０６１

，

０３０．１９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７

，

２４９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２３６

，

９６９．８１

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

初步获配

股数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实际缴纳

金额

（

元

）

放弃认购

股数

（

股

）

１

王敏君 王敏君

Ａ２８８０１７４８２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２

宁夏共赢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共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Ｂ８８１０４８５８４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３

蔡志双 蔡志双

Ａ３１８０９８９２１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４

季江 季江

Ａ１９７３４６２２８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５

深圳市林园投

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深圳市林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

林园投资

１９

号私募投资基金

Ｂ８８１７６３０８２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６

杨德香 杨德香

Ａ１４０１６７６６６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７

戴伟 戴伟

Ａ３３２３１４２４２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８

上海赤祺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赤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承

祺

１

号基金投资账户

Ｂ８８０２７２７５３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９

上海赤祺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赤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天

祺一号基金投资账户

Ｂ８８８５９９１３８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１０

林彩霞 林彩霞

Ａ７６５１４２０１３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１１

施海疆 施海疆

Ａ１４７６４４２７８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１２

郭长院 郭长院

Ａ１５３８００１５９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１３

海宁拾贝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拾贝精选投资基金

Ｂ８８８４８１１６５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１４

尹瑛姬 尹瑛姬

Ａ６３２５５４１７１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１５

刘伟文 刘伟文

Ａ２３１８１３４２０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１６

张忠义 张忠义

Ａ４９２６１４２３９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０．００ ４５３

合计

７，２４８ ２３６，９３７．１２ ０．００ ７，２４８

未足额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配售对象账户

初步获配股

数

获配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配售股数

（

股

）

放弃认购股

数

（

股

）

１

李厚泽 李厚泽

Ａ４４３６８９５３３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１４，８０７．５７ ４５２ １

合计

４５３ １４，８０８．５７ １４８０７．５７ ４５２ １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３５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

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６

］

７

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０３

，

０１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６

，

６３６

，

６５８．４２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４８％

。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

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２３２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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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

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

格(万元)

乌拉特中旗郜北矿区铁矿采矿权

乌拉特中旗郜北矿区铁矿采矿权，保证金：150万元，评估值为488.32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

于挂牌价500万元竞价整体转让，本项目挂牌期自2018年2月13日起至2018年3月2日止，挂牌期

满,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挂牌,直至征集

到意向受让方。 挂牌交易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

com）。 联系电话：023-63622380�联系人：徐先生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

大厦2楼央企部

内蒙古化德县秋令沟地区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

内蒙古化德县秋令沟地区铜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保证金：50万元，评估值为166.57万元，拟

按现状以不低于挂牌价166.57万元竞价整体转让，本项目挂牌期自2018年2月13日起至2018年3

月2日止，挂牌期满,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不变更挂牌条件,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

挂牌,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挂牌交易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cquae.com）。 联系电话：023-63622380��联系人：徐先生 报名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

三路128号投资大厦2楼央企部

证券代码：002921� � � � �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18-015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1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由商业银行发行的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2个月）、有保本承诺的理财品种，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通知存

款等存款形式存放，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已于2018年2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于近日使用募集资金1亿元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信息

币种：人民币元

受托人

名称

关联

关系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

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交通银行

济宁分行

否

蕴通财富·日增利

90天

保证

收益型

10,000

2018年2月14

日

2018年5月15

日

5.10%

二、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

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

容公司已于2018年2月1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分析

公司投资的本款理财产品属于极低风险产品，只能获得理财产品明确约定的理财收益。 如国家货

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将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保本型投 资产品，严格筛选投

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

品。

（2）公司将建立投资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

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

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

发展。 公司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了公

司现金管理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累计金额为10,000万元（含本次公

告金额）。

币种：人民币元

受托人

名称

关联

关系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成立日

产品到

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交通银行

济宁分行

否

蕴通财富·日增利

90天

保证

收益型

10,000 2018年2月14日 2018年5月15日 5.10%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相关理财产品协议、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 �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8-004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键桥通讯” ）于2018年2月

13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的通知， 其一致行动人刘伟女士于2018年2月2日至

2018年2月13日期间增持公司股份393.1107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 现将相关情况

具体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1、增持人：刘伟。

刘伟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的姐姐，为刘辉女士的一致行动人。

2、增持股份情况：2018年2月2日至2018年2月13日期间，刘伟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93.1107万股， 增持金额为人民币3,

750.74万元，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

3、本次增持前后各股东直接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 本次增持后

持有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持有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嘉兴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800 19.84 7,800 19.84

深圳精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3.12 1.00 393.12 1.00

国通信托·恒升318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35.2361 2.12 835.2361 2.12

刘伟 344.1108 0.88 737.2215 1.88

合计 9,372.4669 23.84 9,765.5776 24.84

刘辉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嘉兴乾德精一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乾德精一” ）与刘辉女士控制的深圳精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精一” ）、刘辉女士委托设立的“国通信托·恒升31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本信托计划” ） 及刘伟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372.4669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84%。 本次增持后，乾德精一与刘辉女士控制的深圳精一、本信托

计划及刘伟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765.577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84%。

二、后续增持计划

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女士于2017年12月8日出具的 《关于股份增持计划的通

知》，“本人计划自2017年12月8日起十二个月内，将根据市场情况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

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直接或（通过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组

织）间接增持键桥通讯股份，或通过一致行动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从而进一步扩大对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上述各种方式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 ”本次刘辉女士的一致行

动人刘伟女士增持包含在上述增持计划中，现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7,709.67万元。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刘伟女士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2、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13日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１５９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２６１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６

，

１５９

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３１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２９．９９％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８．６０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华宝股份”

Ａ

股

１

，

８４７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公告》，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浙商证券”）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

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０２７

，

５２７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１６

，

８６７

，

３７７

，

０００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８０４２３９４％

。 配号总数为

２３３

，

７３４

，

７５４

个， 号码范围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３３７３４７５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３２７．４１６１９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

行股份的

６０．０１％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１５．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５４３．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７４３０６８７２％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本

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华宝香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600141 公告编号:临2018-016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股票种类、数量和价格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05,263,157股。

发行价格：13.30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518,797 100,000,000.10 36个月

2 湖北鼎铭投资有限公司 3,759,399 50,000,006.70 36个月

3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37,593 199,999,986.90 12个月

4 华融（天津自贸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2,030,075 159,999,997.50 12个月

5 杨伟平 12,030,075 159,999,997.50 12个月

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30,075 159,999,997.50 12个月

7 颐和银丰（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37,593 199,999,986.90 12个月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428,571 165,299,994.30 12个月

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390,979 204,700,020.70 12个月

合计 105,263,157 1,399,999,988.10

3、预计上市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提供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兴发集

团已于2018年2月12日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在限售

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湖北兴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三次修订版）》中的释义相同。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董事会审议通过

（1）2016年4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

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

（2）2016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

（3）2017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

（4）2017年3月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

（5）2017年5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

2、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2016年5月30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

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关联股东回避了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

（2）2017年6月14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

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关联股东回避了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的表决。

3、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7年11月28日，兴发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2）2018年1月18日，兴发集团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8]40号《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了本次发行。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股票数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0,000.00万元，按照发行价格13.30元，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105,263,157股。

3、发行股票价格：13.30元/股。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7年5月27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且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即不低于10.99元/股。 根据《湖北兴发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中条款约定“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将作出相应调整” 。

公司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6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512,237,274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元（含税）。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7年6月6日实施完毕，并于2017年6月14日发布了《湖北兴发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10.89元/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27,388,535股（含127,388,535股）

调整为不超过128,558,310股（含128,558,310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除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兴发” ）及

湖北鼎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铭投资” ）之外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按照“价格优先、认购金额

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的发行价格为13.30元/股。

4、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宜昌兴发、鼎铭投资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特定对象认购本次发行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5、本次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由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担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2018年2月6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勤信验字【2018】第0015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截

至2018年2月6日，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1,399,999,988.10元，扣除承销费用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直接

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31,785,262.9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368,214,725.18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105,263,157.00元，余额计人民币1,262,951,568.18元转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三）本次发行的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1）截至2018年2月6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8年2月6日出具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勤信验字【2018】第0014号），经审验：截

至2018年2月5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指定

账户内缴存的认购资金共计1,399,999,988.10元。

（2）2018年2月6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及保荐

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司开立的以下募集资金专户内: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中国工商银行兴山支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7071129200081580

湖北银行宜昌分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0100120100014515

中国农业银行兴山支行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355101040009398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年2月6日出具的《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勤信验字【2018】第0015号）验证：截至2018年2月6日，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1,399,999,

988.10元，扣除承销费用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31,785,262.92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1,368,214,725.18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5,263,157.00元，余额计人民币1,262,951,568.18元

转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提供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兴发集

团已于2018年2月12日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登记。

（四）主承销商及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交易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 主承销商结论性意见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实际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与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本次发行方案一致；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属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的发行对象均已在规定时间按照要求履行了

登记备案手续；

（4）除宜昌兴发、鼎铭投资之外，公司与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年也未发生重

大交易。 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要求；除宜昌兴发、鼎铭投资外，本次7个认购对象及其产品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

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5）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发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发行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

2、 律师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除宜昌兴发、鼎铭投资外的其他发

行对象不属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

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的情形；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属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的已按照要求履行登记备案手续；本次发

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结

果公平、公正；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认购合同》、《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合法、有

效；本次发行之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核

准。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105,263,157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128,558,310股；发行对象总

数为9名，不超过10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按照“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

先”的原则确认发行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锁定期

（月）

1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518,797 100,000,000.10 36个月

2 湖北鼎铭投资有限公司 3,759,399 50,000,006.70 36个月

3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37,593 199,999,986.90 12个月

4 华融（天津自贸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2,030,075 159,999,997.50 12个月

5 杨伟平 12,030,075 159,999,997.50 12个月

6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30,075 159,999,997.50 12个月

7 颐和银丰（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37,593 199,999,986.90 12个月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428,571 165,299,994.30 12个月

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390,979 204,700,020.70 12个月

合计 105,263,157 1,399,999,988.10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提供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兴发集

团已于2018年2月12日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新增

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兴山县古夫镇高阳大道58号

法定代表人：李国璋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2671463710X9

成立日期：1999年12月29日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营运、产权交易（限于兴山县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化工产品（以全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核定项目为准）生产、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磷矿石地下开采（仅限分支机构）；磷化工系

列产品及精细化工产品；黄磷、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有

机过氧化物、腐蚀品(有效期至2018年05月20日止)；矿产品（不含国家限制的产品）、煤炭购销；经营本企业或

本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不含小汽车）、仪器仪表、零配件、纯碱、农药（不含高毒、限

用农药）、化学肥料；建筑材料（不含木材）、金属材料、橡胶制品、劳保用品（不含国家限制的产品）、焦炭、电

工器材及装饰材料、纺织品、农副产品、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保健食品、塑料及塑料制品、陶瓷、家

具、木材的购销；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及商务培训服务（不含学历培训和职业技能

培训）；商务咨询及投资管理（不含证券、期货、保险、金融投资管理）；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中

涉及许可或批准文件的必须按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容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准文件的，不得经

营）。

2、湖北鼎铭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宜昌市西陵区发展大道97号（三峡企业总部基地展示中心内）

法定代表人：李兴富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0581470050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5日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企业策划；企业投资管理；五金交电、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纺织品、日用百货、办公用

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电线电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的品种）、矿产品、农产品销售

（以上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得向社会公众销售理财类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楼1102

法定代表人：高敢

注册资本：30,000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00B5G37G

成立日期：2017年01月06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

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企业策划；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服

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 （“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

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4、华融（天津自贸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A座1704-8966号房间

法定代表人：顾剑飞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6Y7322H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6日

经营范围：投资业务（国家法律和政策禁止的除外）；资产管理服务；投资咨询；投资管理；财务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杨伟平

身份证号：210103************

联系地址：沈阳市和平区********

6、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00号39楼

法定代表人：于业明

注册资本：21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89549569U

成立日期：2006年06月09日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颐和银丰（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1号312室

法定代表人：方海云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JGHG8K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15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法定代表人：刘未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成立日期：2011年06月21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资本：1,211,690.84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017814402

成立日期：1995年10月25日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

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宜昌兴发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鼎铭投资为公司的关联方，除此以外，其他投资者中不存在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

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认购的情形。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1、宜昌兴发及其关联方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联采购和接受劳务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向宜昌兴发及其关联方，采购和接受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采购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宜昌兴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购冰醋酸、甲醛、液氨、甲醇 57,660.77 67,309.36

兴山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购电、支付利息、工程劳务 11.11 32.65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购甲醇、煤、担保费、物业费、采购土地使用

权

600.00 1,696.54

宜昌高岚朝天吼漂流有限公司 购电 - 9.77

湖北昭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购物资、食宿服务 457.65 861.54

神农架神兴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服务 - 6.21

宜昌神兴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服务 236.93 284.02

兴山县高岚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食宿服务 - 0.40

湖北神农架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食宿服务 2.54 35.84

湖北五峰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食宿服务 30.66 12.24

兴山县峡口港有限责任公司 装卸服务 504.83 148.39

广州吉必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二氧化硅 0.07 0.13

2）关联销售和提供劳务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向宜昌兴发及其关联方，销售和提供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销售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葛洲坝兴山水泥有限公司

销售磷渣、硅石粉、脱硫石膏、检测劳务、矿山技

术咨询劳务、装卸劳务

379.16 391.55

湖北昭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销售电、检测劳务、食宿劳务、销售工作服 47.34 10.27

兴山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液氯、工作服、检测劳务、食宿劳务 2.05 3.49

湖北神农架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白煤、工作服 - 2.89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装卸劳务、食宿劳务、销售工作服 - 2.00

宜昌兴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金属硅、装卸劳务 43.36 202.75

兴山县峡口港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占用费 2.35 38.50

湖北金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检测服务 - 0.67

荆州市荆化矿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地质测绘服务 9.43 -

3）房屋租赁

①2010年7月25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租赁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楼作为公司办公场所。 租赁期

限自2010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共计41个月，月租金为40万元。 合同到期后公司与宜昌兴发每年续签

办公楼租赁合同，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7年每年支付租金480万元。 另外，公司每年支付给宜昌兴发

48万元物业管理费。

②2016年1月1日，宜昌兴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兴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给

湖北兴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20套经济适用房，仅作为职工宿舍使用，房屋位于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197号，

租金为1,800,000元，租赁期限共12个月，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③2017年1月1日，宜昌兴和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兴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给

湖北兴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20套经济适用房，仅作为职工宿舍使用，房屋位于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197号，

租金为1,650,000元，租赁期限共12个月，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转让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兴山县峡口港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2016年10月13日， 公司第八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峡口港公司100%股权的议案，2016年

10月31日，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峡口港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全

资子公司峡口港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9

月30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16]第1190号），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8月31日持续经营的前

提下，峡口港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17,801.13万元。

2）收购兴山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王家岭、纸坊河、白石板沟电站资产

根据湖北亚隆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5日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鄂亚隆评报字

[2017]第003号）、（鄂亚隆评报字[2017]第004号），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12月31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王家

岭、纸坊河电站的评估价值为13,268,300元。2017年3月9日出具的（鄂亚隆评报字[2017]第044号）、在评估基

准日2017年3月9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白石板沟电站的评估价值为800,000元。

3）转让古夫化工厂房屋建筑物资产

根据环保政策及政府发展产业方向要求，公司对古夫化工厂进行搬迁，厂里的设备部分搬迁至白沙河化

工厂新建单氟项目，部分转让给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房屋建筑物连同政府划拨的土地转让给湖

北昭君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展酒店旅游产业。 根据湖北亚隆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

27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鄂亚隆评报字[2017]第106号），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6月20日，古夫化工厂房

屋建筑物资产账面价值7,427,991.25元，评估价值7,799,390.82元。

4）接受宜昌兴发提供的担保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公司接受宜昌兴发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担保金额（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

毕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7,330,000.00 2017.02.08 2018.02.07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0 2016.11.28 2017.11.27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8,000,000.00 2017.02.06 2018.02.05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80,000,000.00 2017.06.01 2018.05.31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3,625,000.00 2017.06.08 2017.12.07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0,000,000.00 2017.03.15 2018.02.07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77,740,000.00 2017.06.01 2019.05.31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7,740,000.00 2017.03.03 2018.03.02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 2016.01.28 2018.01.28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000.00 2015.03.31 2018.03.21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35,000,000.00 2016.06.30 2023.10.29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9,000,000.00 2016.10.28 2019.10.27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0.00 2017.05.10 2018.05.10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0,000,000.00 2016.01.04 2018.01.03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500,000.00 2015.09.01 2018.08.30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8,000,000.00 2016.01.08 2018.01.08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910,000.00 2011.02.28 2017.12.21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870,000.00 2015.01.17 2018.01.17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500,000.00 2015.09.05 2018.09.04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5,000,000.00 2014.05.06 2019.04.06 否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500,000.00 2015.09.01 2018.09.03 否

5）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宜昌兴发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鼎铭投资及其关联方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关联销售和提供劳务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向鼎铭投资及其关联方，销售和提供劳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销售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湖北金悦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爆破服务、钻探服务费 - 132.83

2）房屋租赁

2015年3月8日，公司第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与湖北悦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的议案。 根据市场公允原则以及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对悦和公司大楼按照30元/平米/月的标准交

纳租金，租赁期限为5年。 悦和大楼每层面积约1,100㎡，每年需支出租金39.60万元/层，租用9层，每年租金共

356.4万元。 因公司与悦和公司于2015年3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房屋租赁面积为粗算面积，最

终面积以实际测绘为准。 同时由于房屋整体装修进度等问题，公司并未于约定时间入住。 为妥善解决上述问

题，2015年11月1日，公司与悦和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出租房屋为悦和创投工程技术中心大楼18-26

楼共九层写字楼，建筑面积10,487.61平方米；房屋租赁期共60个月，从实际入住之日起算。

（2）偶发性关联交易

鼎铭投资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

除宜昌兴发、鼎铭投资之外，公司与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

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登记数据，截至2018年1月15日，公司前10名股东

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6,071,956 25.18%

2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63,490,486 12.68%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662,300 3.13%

4 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600,000 2.12%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939,599 1.59%

6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4,598,987 0.92%

7 湖北鼎铭投资有限公司 4,000,051 0.80%

8 黄小敏 3,695,415 0.74%

9 彭学江 3,361,430 0.67%

10 王兆英 3,220,800 0.64%

合计 242,641,024 48.47%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登记数据，截至

2018年2月12日，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3,590,753 22.05

2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60,122,486 9.92

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662,300 2.58

4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37,593 2.48

5 颐和银丰（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037,593 2.48

6 华融（天津自贸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2,030,075 1.99

7 杨伟平 12,030,075 1.99

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12,030,075 1.99

9 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600,000 1.75

10 湖北鼎铭投资有限公司 7,759,450 1.28

合计 293,900,400 48.51

本次发行完成后，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兴山县国资局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交易共发行105,263,157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0 - 105,263,157 105,263,157 17.37%

无限售流通股 500,720,866 100.00% 0 500,720,866 82.63%

股份总数 500,720,866 100.00% 105,263,157 605,984,02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得到

改善，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属公司现有的主营业务范围内，项目完成后公司的业务结构不

会发生重大变化。 同时，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对宜都兴发增资以新建300万吨/年低品位胶磷矿选矿及深加

工项目实施后，将降低公司磷化工产能对黄磷生产的依赖程度，显著降低磷化工产能整体能耗，有利于消化上

游磷矿石产能并提高磷酸精制水平，为拓展下游精细化工产品提供了较大空间，将大幅提升公司对中低品位

磷矿石的利用能力，有效增强公司的磷矿资源集约利用水平。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体业务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三）公司治理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保持

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

生重大变化，公司董监高人员的持股数量亦未发生变化。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会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同业竞争。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承军

保荐代表人：乔端、孙玉龙

项目协办人：马晓露

项目经办人：吴太镭、刘珲、傅金鑫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8号世纪汇一座28楼

电话：021-61118978

传真：021-61118973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李艮喜

经办律师：潘修平、武威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新华大厦15层1501-09室

电话：010-82809391

传真：010-82809368

（三）审计机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胡柏和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汉军、宋丽君

办公地址：北京西直门外大街110号中糖大厦11层

电话：010-68360123

传真：010-68360123-3000

（四）验资机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事务所负责人：胡柏和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汉军、宋丽君

办公地址：北京西直门外大街110号中糖大厦11层

电话：010-68360123

传真：010-68360123-3000

七、上网公告文件

（一）《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发

行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三）《北京市海拓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

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四）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勤信验字【2018】第0015号）。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